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平安证券作为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和 2025年年报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2 生产经营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是 

3 生产经营 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 

4 其他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是 

5 其他 其他（借款逾期） 是 

6 公司治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戴自觉所持

有的公司股权被冻结 

是 

7 生产经营 （被）申请破产或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经安礼华粤（广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156,297,252.32元，

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为 116,674,200.00 元，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 

2、公司因民事诉讼案件纠纷，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共计 53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8日披露《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6）。 

3、公司分别于 2023年 6 月 25日、2023年 7月 17日、2023 年 11月 7日及

2024 年 8 月 6 日被上犹县人民法院、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广东省韶关市中

级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于 2024 年 8 月 6 日

被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挂

牌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2023-049、2023-081、

2024-046）。 

4、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20 日、2023 年 8 月 8 日、

2023 年 10 月 17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2023 年 11 月 8 日、2023 年 11 月 23

日、2023 年 11 月 29 日、2024 年 3 月 1 日、2024 年 4 月 25 日披露公司股权被

冻结的情况。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股权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0、2023-051、2023-075、2023-077、2023-078、2023-080、2023-083、

2024-020）及《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2024-013）。 

5、安礼华粤（广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华浩环保 2025年财

务报表出具了《审计报告》（安礼会审字（2026）第 021300001 号），发表了带持

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为：“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

释（七）长期应收款”所述，长期应收款年初账面价值 82,565.10 万元、年末账

面价值 82,208.27万元，年末已经出现减值迹象，我们已实施检查、减值测算等

必要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长期应收款具体

减值金额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二十四）预计负债”所

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浩环保公司针对诉讼案件已确认预计负债

3,059.11 万元。我们已实施检查、最佳估计数测算等必要的审计程序，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诉讼事项已计提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

数，在 2025年度是否有必要做出调整”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具体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

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浩环保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578.24 万元，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85,381.08



万元，因资金短缺导致银行借款逾期、融资租赁小额贷款逾期、部分银行账户被

司法冻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重大不利影响。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华浩环保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华浩环保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的议案》和出具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

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的议案》和出具了《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5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6、借款逾期 

（1）华浩环保存在 13笔共计 117,875,732.17元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 

（2）华浩环保存在 18笔共计 498,106,979.57元已逾期未偿还的长期借款； 

（3）华浩环保存在 10笔共计 46,158,062.23元逾期的融资租赁。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戴自觉所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冻结 

（1）2023 年 4 月 26 日，主办券商收到公司的通知，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戴自觉先生持有公司 26,000,000 股被司法冻结。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股

份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8 月 23 日下发的

《持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显示，股东戴自觉持有公司股份 13,239,602 

股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11.35%。本次股权冻结的原因为司法冻结。具体信息

详见公司披露《股份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8、公司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 号 401 房【产权证号：粤（2017）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59326 号】被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拍卖。具体信

息详见公司披露《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9、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瑞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案号：（2026）粤 01破申 112号）】，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受经济政策影响，盈利能力下滑，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及股权冻结事项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公司借款逾期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明显影响，但公司仍面临偿

债压力，后续可能对公司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若实际控制人戴自觉冻结股份被行权，可能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挂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挂牌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公司治理及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一）《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 

（二）《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安礼会审字（2026）第 021300001 号）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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